关于《银川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按照《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我局组织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对市政府现行有效的44件政府规章进行梳理，本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原则和改革发展需要进行全面清理。经我局梳理汇总，研究后起草了《银川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将草案（征求意见稿）说明如下：

一、修改的必要性

由于《银川市直管公房管理办法》《银川市城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办法》《银川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个别条款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且不适应当前改革发展需要，对其修改很有必要。因仅对政府规章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正，为此，采取了集中打包修订。

二、修改过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立法程序要求，我局组织市住建局、市市政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对《银川市直管公房管理办法》《银川市城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办法》《银川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形成了草案（征求意见稿）。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对《银川市直管公房管理办法》的修改

第二十七条第一项对应的第三十一条行政处罚与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不一致，因有上位法依据，不再重复制定，作删除处理。

（二）对《银川市城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办法》的修改

第十八条行政处罚规定与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和《银川市城市供水节水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项规定不一致，因该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已做兜底规定，故作删除处理。

（三）对《银川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的修改

  一是修改完善了制定依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删去已经失效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二是结合机构改革现状，将银川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处、银川市城市建设档案馆修改为银川市城建档案馆。三是删去第十四、十五条已经停收的建设工程档案报送保证金。四是将第十二条工程建设档案移交时间按照上位法依据修改从六个月修改为三个月，并对报送档案标准及内容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修改完善。五是对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根据《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移交时间由三年修改为五年。并删去定期报送统计表的规定。六是对城建档案信息的开放修改完善。七是对第二十三、二十四条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的内容进行修改。
